关于征集蓝山县2021年第二期就业见习岗位的公  告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十六条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20号）、《关于实施三年3万青年见习计划的通知》（湘人社函〔2019〕86号）文件精神，经研究，拟在全县各单位征集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计划，增强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竞争力提供更多锻炼机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1年5月10日至5月22日
二、申请见习岗位要求
1、在我县范围内依法注册的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2、能够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提供的见习岗位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且有助于见习人员提高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
三、见习人员条件
1、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2、就业失业青年：16-24岁登记失业人员。
四、见习期限及待遇
1、见习期限：见习期限为3个月至12个月（最短3个月，最长1年）。
2、见习待遇：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可享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补贴，基本生活补贴具体数额由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协商确定，每月由见习单位发放。
五、见习岗位补贴
见习单位必须每月按时为见习人员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并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县人社局考核合格后，按季度拨付见习岗位补贴（1220/人/月）。实际完成见习时间不足3个月的，不予拨付见习岗位补贴。
六、见习岗位申报流程
提交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或营业执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填报《蓝山县2021年就业见习岗位申报表》至县人社局申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县人社局机关行政楼201室（人力资源服务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746—2215928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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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生活补贴标准
	

	工作承诺
	我单位自觉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严格遵守就业见习文件规定的事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岗位，积极开展就业见习工作，提高就业见习人员就业实践能力。
单位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申请单位需填写此表，并提供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